
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文件

皖考委 〔zO15〕 2号

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关于在

合肥工业太学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学习服务中心的通知

合肥工业大学:

根据全国考委
“
关于印发 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申心

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”(考委办函E2011彐71号 )和省自考委省教育

厅 《关于印发 〈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管理暂行

办法)的通知》(皖考委 〔⒛14〕 2号 )精神,经协商,决定在你

校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,名称为
“
合肥工业大学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
”
。

希望你校严格遵照国家和省有关自学考试助学机构和学习

服务中心的规定,进一步加强领导,规范管理,积极发挥示范作

用;继续加强与当地教育考试机构的协 断提高自考

助学的教育教学质量,更好地为广大 务。

员会

(此件主动公开)

安徽省高


